
 

辦理本系碩博士學位考試作業流程 
 
 

法令依據：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修業辦法第 8、13 條。  
申請資格：修滿畢業學分，完成資格考核者。  

申請時間：自正式上課日至當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申請休學截止日。 
 

作業流程 

2025/08/01

於考試 14天前(含例假日)提出申請，並備齊以下資料： 

1.「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表」(iNCCU填寫→列印) 

2.「政治學系（博、碩）士班論文口試計畫申請書」(紙本+電子檔) 

3.成績單總表一份 (自行至註冊組申請) 
 

 
 
 
 
 

博士生  碩士生 

學生於考試 10 日前(含例假日)依考試委員人數，將合於格式之論文， 

自行交寄予指導教授及考試委員。 

未通過 

 
系辦協辦事項： 

1.  安排場地； 

2.  支給考試委員口試費（含指導教授）及校外委員交通費； 

3.  寄發邀請函予考試委員。 
 
 
 

於審查時間前 30 分鐘到場準備 

博士生 碩士生 
 

平均評分滿 70 分為及格。  平均評分滿 70 分為及格。 

若有三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不及格者，以 若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不及格者，以 

不及格論。學位考試成績不及格者得重考  不及格論。學位考試成績不及格者得重考 

一次，重考不及格者，應予退學。 一次，重考不及格者，應予退學。 

通過 通過 
 

學位考試通過，待論文授權程序完成後，由本校授予碩士或博士學位 

以 email向系辦申請 turnitin帳號（註明學號、姓名） 

考試委員會： 

1. 由指導教授及校內外副教授以上或專家 5 至 

9 人組成，其中至少 1人為本系專任教師； 

2. 指導教授若為外系(校)，須有本系專任教師

並列指導教授。 

考試委員會： 

1. 由指導教授及校內外助理教授以上或

專家 3 至 5 人組成； 

2. 其中至少 1人須為本系專任教師 

https://politics.nccu.edu.tw/archive/pages.php?ID=archive1

	作業流程
	博士生 碩士生
	博士生 碩士生

